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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决定书

云府行复〔2021〕9 号

申请人：林培坤。

被申请人：云浮市公安局云安分局石城派出所。

第三人：林石友。

第三人：林文锐。

申请人林培坤不服被申请人云浮市公安局云安分局石城

派出所于 2021 年 3 月 10 日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派出

所）》（云安公行罚决字[2021]00310号）申请行政复议，云

浮市人民政府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请求：

撤销被申请人云浮市公安局云安分局石城派出所于

2021 年 3 月 10 日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派出所）》（云

安公行罚决字[2021]00310号），依法追究林石友、林文锐违

法侵权行为。

申请人申称：

案发时间 2021 年 2 月 11 日 11 时 30 分至 11 时 55 分。

地址：石城镇托洞村委山根下村 10 号之一。整个案发现场

有申请人妻子、邻居证人和林兴荣家新装监控记录全过程。

我和妻子在家门前水洗区做家务，为团年饭做准备，我洗鱼，

妻子杀鸡。林石友伙同林文锐闯到，口称我吃了他们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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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车费都吃了，电话不接，微信不回，在无中生有、无理取

闹，凶神恶煞的强迫敲诈 7000 元。我要求他们出示构成欠款

的合法依据。并再次声明，阳江工程是你们介绍我去做的，

你们订立了行规，去那里做都一样，介绍人收取总工资的百

分之十（介绍费），由于林石友经手扣了我的。同样，我介

绍林文锐、林石友去东莞做，按照林石友、林文锐订立的行

规，我作为介绍人，依规收取介绍费，大家工资已结清、公

平交易，有电话微信转账记录为证。请你们离开，别在我家

无理取闹。如你们还认为我有欠钱事实，请合法追讨，别骚

扰我家团年饭的气氛，再次请劝离开。林石友、林文锐不听

劝说，开始实施不法侵害。林石友踢烂了我正在洗鱼的盆，

盆烂鱼翻，致我满鱼腥水。林石友又抢袭我妻子手中的鸡，

拖抢了六七米远，我叫妻子放手，让他离开。林石友听闻后，

追到我面前，把我拦住，对我进行殴打头部、腹部、肩部。

我举手反抗，被林石友抓住右手第三指用力反折断。面对林

石友正在不断侵害，我是一家之主，有权利和义务保卫家人、

财产安全，而采取制止行为，把林石友推到在地，上前把他

控制，没想到他一点悔过之心都无，还不停用右手攻击我。

此时，林文锐走到我后面，用力勒住我的喉部，我怕伤害继

续恶化，挣开了，及时报警。

以上事实，申请人林培坤在 2 月 11 日作口供笔录已向办

案民警何汉钊及同事清楚陈述反映。下午 14 时至 17 时，叫



3

我在询问室，坐了几个小时，民警拿笔录叫我签名，看到拿

鸡不是抢鸡，改。看到未问已作答，问是否要验伤，已答：

不用。我说不是事实，又改。一系列不公对待，何汉钊催我

把钱给林石友，不然就拘我十五天等。民警说办案全程监控

记录，我要求民警陪同去医院检查，说给我的伤拍照了，自

己去医院就医。就这样，派出所耽误了我当天就医时间。到

镇卫生院，我要求做右手骨伤检查，值班医生说，X 光室医

生放假了，给我开药滴针，出了诊断证明。

四天后到市医院检查，做了右手 X 光，头部、胸部 CT

检查。结果：头左侧皮下血肿，右手第三指骨折，考虑撕脱

骨块与异物鉴别，建议 CT 检查。作 CT 检查，诊断：右手第

3 指远节指骨近端粉碎性骨折，中节指骨远端所见拟为撕脱

游离之小骨块。医嘱：伤筋断骨，最快要 100 日愈合。我把

医院资料交给石城派出所，要求做伤程鉴定，结论是轻微伤。

每次到石城派出所了解案情进展，一句话就把我打发了，

叫我回家等，他们会依法依规处理。派出所 3 月 10 日处理

该案，叫我到现场。调解过程，林石友居然要我赔偿四万多

元。我问理由，他说眼失明，手举不起，是医生医治的。我

明知他在诈我，要求出示相关证据，短短二分钟的调解，民

警马上停止调解。我没想到，不给我们调解，原来是迫不及

待的迫我签处罚决定书，看内容，我说追讨工程款、互殴不

是事实，还不得申辩，我不签。民警说，这是公安局规定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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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写的，你签不签。何汉钊说，不是互殴，你不用报警啦，

还有民警说，抓下衫尾都是互殴等在诱导。因此，嫌疑人林

石友、林文锐违法事实得到了保护，逍遥法外，仗着有公权

撑腰，不给受害一分赔偿。

林石友的伤程造假，对林培坤实施不法侵害，林培坤正

当防卫没越界，林石友非法入侵。错误认定互殴，林培坤没

约林石友、林文锐到家互殴。没有合法事实依据上门追讨，

侮辱人格，毁坏、抢夺。故意伤害，达轻微伤。

林石友、林文锐犯有非法入侵、寻衅滋事、敲诈勒索、

故意伤害的事实，严重侵害林培坤家人合法权益。依法申请

行政复议，查明事实，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人，免受下次

更恶劣违法侵害。

综上所述，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

实不清，证据不充分，程序违法，是一项显失公正并带有严

重倾向性，存在严重偏见的、违法的处罚决定。请复议机关

查明事实，依法打击主犯林石友违法行为，追究相关责任。

申请人提交了以下证据：

证据 1，身份证。

证据 2，《行政处罚决定书（派出所）》（云安公行罚

决字[2021]00310 号）。

证据 3，《鉴定意见通知书》。

证据 4，《受案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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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 5，《行政处罚决定书（派出所）》（云安公行罚

决字[2021]00311 号）。

证据 6，《案件进度查询告知书》。

证据 7，《云浮市公安局云安分局依法履职告知书》(未

加盖公章)。

证据 8，CT 检查诊断报告单。

证据 9，CT 检查诊断报告书。

证据 10，放射检查诊断报告书。

证据 11，云浮市中医院病历信息。

被申请人答复称：

一、本所作出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违法行为人林培坤的供述材料与林石友的询问笔录及文

爱群（林培坤妻子）、林文锐和杨鉴全（村委干部）等证人

证言笔录、林石友的伤情诊断证明足以证实林培坤与林石友

有相互殴打的行为。

二、本所作出处罚决定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

办案民警依法口头传唤违法行为人林培坤和林石友到

石城派出所办案区进行询问，并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对其完

成了询问笔录，询问笔录前民警依法让其收阅了一份《行政

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全程民警都依法依规对其进行询问，

询问笔录完毕后也给予足够的时间让林培坤进行核对和更

改。办案民警也依法向云安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申请对林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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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的伤势进行鉴定，经鉴定林培坤的伤势属于轻微伤。之后

林培坤和林石友双方自愿提出协商，办案民警在办案期限内

依法组织双方到石城派出所进行调解，首先林培坤就提出要

对方林石友赔偿 2 万多元，而林培坤实际的医药费只是 1 千

元左右，林石友就觉得林培坤要求的赔偿费用太高太过无

理，之后林石友才提出要对方林培坤赔偿 4 万多元。最终民

警在询问双方都说不同意赔偿费用不用调解了。这样办案民

警才在办理行政案件的办案期限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

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依法对林培坤和林石作出

行政处罚。

三、申请人提出的复议申请，理据不足

经调查核实林文锐只是在林培坤与林石友殴打在一起的

情况下，在林培坤妻子文爱群的请求下才上前去拉开林培坤

的，过程中林文锐并没有参与打架。林石友和林文锐是为了

向林培坤追讨装修工程分成款项，过程中并没有进入林培坤

家中，更不存在非法入侵、寻衅滋事和敲诈勒索。

综上，答复人作出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

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被答复人的复议

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

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请求市人民政府依法予以维持。

被申请人云浮市公安局云安分局石城派出所在法定期限

内提交了以下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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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 1，呈请公安行政处罚审批报告。

证据 2，《行政处罚决定书（派出所）》（云安公行罚

决字[2021]00310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派出所）》（云

安公行罚决字[2021]00311 号）。

证据 3，广东省非税收入（电子）票据。

证据 4，送达回执。

证据 5，受案登记表。

证据 6，受案回执。

证据 7，线索来源及抓获经过。

证据 8，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

证据 9，检查笔录。

证据 10，询问笔录及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

证据 11，行政处罚告知笔录。

证据 12，接受证据材料清单。

证据 13，诊断证明书、病历信息、CT 检查诊断报告单、

DR 检查报告单。

证据 14，呈请鉴定聘请审批报告（行政）。

证据 15，鉴定意见通知书。

证据 16，鉴定事项确认书。

证据 17，鉴定文书。

证据 18，常住人口登记表。

证据 19，违法犯罪嫌疑人信息查询情况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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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 20,案件进度查询告知书。

第三人未举证、答复

本府查明：

2021 年 2 月 11 日 11 时许，第三人林石友、林文锐来到

申请人林培坤位于云浮市云安区石城镇托洞村委山根下村

10 号之一的家门口追讨工程款，并因此发生口角争执。随后，

申请人林培坤和第三人林石友相互殴打对方，致使双方均受

伤。

2021 年 2 月 26 日，云浮市云安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作

出云安公（司）鉴（法活）字[2021]4 号鉴定意见，申请人

林培坤的损伤程度构成轻微伤。

2021 年 3 月 10 日，被申请人云浮市公安局云安分局石

城派出所分别书面告知申请人林培坤和第三人林石友，申请

人林培坤和第三人林石友于 2021 年 2月 11 日在云浮市云安

区石城镇托洞村委山根下村 10 号之一门前进行互殴，均已

构成殴打他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拟作出行政处罚，并询问是否提出陈述

和申辩。申请人林培坤表示要提出陈述和申辩，但未附书面

陈述、申辩材料，未有附页记录具体的陈述、申辩内容，第

三人林石友表示不提出陈述和申辩。

2021 年 3 月 10 日，被申请人云浮市公安局云安分局石

城派出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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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第一款规定，作出云安公行罚决字[2021]00310 号行政处

罚决定，对申请人林培坤处以罚款肆百元；作出云安公行罚

决字[2021]00311 号行政处罚决定，对第三人林石友处以罚

款伍百元。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书均已送达申请人林培坤、第

三人林石友，且申请人林培坤、第三人林石友均已缴纳罚款。

本府认为：

根据询问笔录、证人证言以及诊断证明书、鉴定意见等在

案证据，被申请人云浮市公安局云安分局石城派出所认定申

请人林培坤、第三人林石友互殴的事实，认定事实清楚，证

据确凿。

申请人林培坤因经济纠纷殴打他人。被申请人云浮市公

安局云安分局石城派出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以申请人林培坤殴打他人事实

为依据，根据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

程度，决定对申请人林培坤处以罚款肆百元，适用依据正确，

内容适当。

被申请人云浮市公安局云安分局石城派出所全面、客观、

公正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告知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和依法享有的权利；

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被申请人云浮市公安局云

安分局石城派出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完整、合法。

关于申请人林培坤不服被申请人云浮市公安局云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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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城派出所对第三人林石友的行政处罚问题。本案审查的是

被申请人云浮市公安局云安分局石城派出所对申请人林培

坤作出行政处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派出所）》（云安公

行罚决字[2021]00310 号），对第三人林石友作出行政处罚

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派出所）》（云安公行罚决字

[2021]00311 号）不属于本案审查对象。申请人林培坤不服

被申请人云浮市公安局云安分局石城派出所对第三人林石

友的行政处罚，可以依法另行合法渠道主张合法权益。

关于申请人林培坤要求追究第三人林文锐责任的问题。

被申请人云浮市公安局云安分局石城派出所经过全面、客

观、公正地调查和收集有关证据，未发现第三人林文锐有违

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条规定，

违法事实不清，不得给予行政处罚，被申请人云浮市公安局

云安分局石城派出所不对第三人林文锐进行行政处罚并无

不当。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云浮市公安局云安分局石城派出所

于 2021 年 3 月 10 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派出所）》（云

安公行罚决字[2021]00310号），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

本府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第（一）项之规定，维持被申请人云浮市公安局云安分局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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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派出所于 2021 年 3 月 10 日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派

出所）》（云安公行罚决字[2021]00310号）。

申请人、第三人如不服本行政复议决定，可以自收到《行

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以云浮市人民政府、云浮

市公安局云安分局石城派出所为共同被告，向云浮市云城区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云浮市人民政府

2021 年 7 月 日


